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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 .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通过了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1 9 9 1年 1 2月 

6日第46/38A号决议，其中大会除其他事项外： 

"1.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J 

" 2 .满意她泮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已经成功她执行其改革方案，并冃.遵 

照199 0年实质性会议通过的"加强裁军审议委员会执行职责的途径和方法"， 

就其议程项目中的实质性项目作出了可观的进展；
2 

" 3 .圼M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联合国多边裁军机构内专门从事审议的机 

关，能对具体裁军问题进行深入审议，从而提出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建议， 

"4. ' 裁 军 审议委员会根据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3
笫 

118段中为委员会规定的任务和按照1982年12月9日第37/78H号决议第3段继续 

工作，并为此目的，考虑到通过的"加强裁军审议委员会执行职责的途径和方 

法"，作出一切努力，就其议程项目提出具体建议； 

"5. M裁军审议委员会应根据裁军问题的有关议程进行工作，使裁军 

审议委员会能依照第37/78H号决议集中力量从而取得对各项具体问题的最大进 

"6.满意地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991年组织会议上通过下列项目 

以供1992年举行的实质性会议审议： 

" ( 1 )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 

" ( 2 )国际和平与安全范畴中目的为消除核武器的核裁军进程； 

" ( 3 )全球安全范围内的区域裁军方法； 

" ( 4 )科学和技术在国际安全、裁军及其它相关领域的作用， 

"7. 裁军审议委员会1992年的会期不超过四星期，并向大会笫四 

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实质性报告，-

" 8 .盘秘书长向裁军审议委员会转交裁军谈判会议的年度报告*以及大 

会笫四十六届会议有关裁军事项的所有正式记录，并向委员会提供它为执行本 

决议所需的一切协助； 



"9. M秘书长向裁军审议委员会及其附属机关充分提供各正式语文的 

口译和笔译设施，并作为优先事项，为此调拨一切必要的资源和服务； 

" 1 0 .决定将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七届 

会议临时议程。 " 

2 .裁军审议委员会1991年12月3曰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 一次简短的组织会议 

(A/CN.10/PV.162)在会议期间，委员会依照通过的"加强裁军审议委员会执行职 
o 

责的途径和方法"（A/CN. 10/137)审议了与1992年实质性会议的工作安排有关的问 

题，并考虑到主席职位按地理区域轮任的原则，讨论了主席团的选举问题。委员会选 

出了主席、八名副主席和报告员。委员会还审议了 1992年实质性会议的临时议程并 

达成协议（见下面第5段）。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全体委员会和四个工作组，讨论议程 

上的四个实质性项目。委员会还决定于1992年4月20日至5月11日举行其下一届实质 

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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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92年会议的组织和工作 

3. 裁军审议委员会于1992年4月20日至5月11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会。会议期间 

共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A/CN.10/PV.163-170)。委员会由翁德雷，埃尔德什先生（匈 

牙利）担任主席，裁军事务厅高级政治事务干事林国炳先生担任裁军审议委员会秘 

书。 

4. 1992年会议委员会主席团的组成如下： 

， ：翁德雷 ‧ 埃 尔德什先生（匈牙利） 

副主席：下列各国的代表： 

巴西 马来西亚 

喀麦隆 尼泊尔 

埃及 罗马尼亚 

芬兰 乌拉圭 

报告员：博布.希恩斯希先生（荷兰） 

5. 在1992年4月20日第163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A/CN.10/L.30号文件所 

载的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2. 通过议程。 

3. 工作安棑。 

4. 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 

5. 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内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的核裁军进程 

6. 在全球安全范围内采取的区域性裁军方式。 

7. 科学技术在国际安全、裁军及其它有关领域中的作用。 

8. 裁军审议委员会提交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报告。 

9. 其它事项。 

6.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本届会议总的工作方案（A/CN.10/1992/CRP. 

1)，并决定分配4次会议进行一般性交换意见。 

7. 4月20日至21日，裁军审议委员会就所有议程项目进行了一般性交换意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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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0/PV.163-166)o 

8. 依照1 9 9 1年组织会议的决定，裁军审议委员会委托第一工作组讨论题为 

〃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议程项目4。第一工作组由Carl-Magnus Hyltenius 

先生（瑞典)担任主席，从4月22日至5月11日共举行了 17次会议。 

9. 委员会委托第二工作组讨论题为 "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内以消除核武器为 

目标的核裁军进程〃的议程项目5。第二工作组由Prka s h Shah先生（印度）担任主 

席，从4月22日至5月7日共举行了 9次会议。 

10. 委员会委托第三工作组讨论题为 "在全球安全范围内采取的区域性裁军方 

式〃的议程项目6。第三工作组由Ri c a r d o Luna先生（秘鲁）和他的代理Javier 

Paulinich先生担任主席，从4月22日至5月8曰共举行了 9次会议。 

11. 委员会委托第四工作组讨论题为 "科学技术在国际安全、裁军及其它有关 

领域中的作用〃。第四工作组由Emeka Ayo Azikiwe先生（尼日利亚）担任主席，从4 

月22日至5月8日共举行了 10次会议。 

12. 在5月11曰第169次会议上，裁军审议委员会审议了第一、二、三、四工作 

组分别就议程项目4、 5 、 6和7提出的报告。委员会各附属机构的报告及报告所载的 

结论和建议均列于本报告第四节。 

13. 根据裁军审议委员会的以往惯例，一些非政府组织出席了全体会议及全体 

委员会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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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文 件 

A . 秘书长提出的文件 

14. 根据大会笫46/38A号决议第8段，秘书长1992年2月5日的说明向裁军审议委 

员会转交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年度报告
4
以及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有关裁军问题的所 

有正式记录（A/CN.10/164)。 

B.其他文件，包括各会员国提出的文件 

15.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收到了下列有关实质问题的文件。 

16. 葡萄牙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提出题为"科学技术在国际安全、裁军 

及其他有关领域中的作用：科学技术在执行裁军协定方面的作用"的工作文件（A/ 

CN.10/165)o 

17. 中国代表团团长给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的信，其中载有关于"在国际和平 

与安全框架内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的核裁军进程"的工作文件（A/CN. 10/166)。 

18.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的信，其中涉及〃国际和平与 

安全框架内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的核裁军进程"和"在全球安全范围内采取的区域 

性裁军方式〃两项主题（A/CN. 10/167)。 

19. 古巴提出的题为"全球安全范围内的区域裁军办法"的工作文件（A/CN . 1 0 

/168〉。 

20. 哥伦比亚提出的题为"科学技术在国际安全、裁军及其它有关领域中的作 

用〃的工作文件（A/CN.10/169)。 

21. 加拿大提出的题为"科学技术在国际安全、裁军及其他有关领域中的作 

用：为核查目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工作文件（A / C N . 10/170)。 

22. 巴西提出的题为"科学和技术在国际安全、裁军和其他有关领域中的关 

系：敏慼技术的国际转让"的工作文件(A/CN.10/171)。 

23. 葡萄牙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提出的题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 

内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的核裁军进程 "的工作文件（ A / C N . 10/172)。 

24. 爱尔兰提出的题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内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的核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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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的工作文件（A/CN. 10/173)。 

2 5 .会员国向各工作组提出的若干其他关于实质问题的工作文件，各工作组报 

告中提到了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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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和建议 

26.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5月11日第169次全体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各附属 

机关关于议程项目4、 5、 6和7的报告及其中的结论和建议。委员会同意将全文转载 

于后的这些报告提交大会。 

27. 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通过了提交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报告全文。 

28. 笫一工作组关于议程项目4的报告内容如下： 

"第一工作鉬关于议i程页目4的]报告 

"1. 1991年12月3日，裁军审议委员会笫162次会议核可了其1992年实质 

性会议的临时议程，并决定设立第一工作组按照大会第46/38A号决议处理关于 

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项目4。 

"2.关于其工作，第一工作组收到了以下的文件-

"( a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工作文件（A/C N . 1 0 / 1 4 2和 

Add.l)； 

" ( b ) 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A / C N . 10/144和 

Rev.l), 

" ( c ) 中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A / C N . 10/146)； 

"( d )荷兰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12个成员国提出的工作文件（A/CN 1 0 / 

160)； 

"(e)澳大利亚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61)； 

"( f ) 会议室文件（A/CN. 10/1991/WG. 1/CRP. 1—7及9̂ 12禾卩Rev. 1), 

"(g)会议室文件（A/CN. 10/1992/WG. 1/CRP. 1-7)。 

" 3 .工作组由瑞典的卡尔-马格尼斯•许尔滕尼于斯大使担任主席，而政 

治事务部裁军事务厅的铁木尔‧阿拉萨尼亚先生担任工作组秘书。 

"4.工作组于1992年4月22日至5月11日举行了 1 7次会议。在这段期间， 

主席还主持进行了非正式自由参加的协商，和私下协商。 

"5. 5月8日第16次会议上，工作组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载于本报告附 



件（附件一）的"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指导方针和建议"。 

"6. 5月11日第17次会议上，工作组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其关于该主题 

的 报 告 。 " 

2 9 .笫二工作组关于议程项目5的报告内容如下： 

"第二工作鉬关于H义程程顶目5的]报告 

"1.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991年12月3日第162次会议上核可了其1992年实 

质性会议的临时议程，并决定设立第二工作组，依照大会第46/38A号决议处理关 

于 "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内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的核裁军进程 "的议程项目 

5o 

" 2 .第二工作组的面前有与其工作有关的下列文件： 

"(a)阿根廷提出的工作文件（A/CN. 10/148)； 

"(b)澳大利亚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57)； 

"(c)中国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66)； 

"(d) 1992年4月16曰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裁军审议委员会秘书的信 

(A/CN.10/167)； 

" ( e )葡萄牙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提出的工作文件（A/ C N . 

10/172)； 

"(f)爱尔兰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73)； 

"(g)古巴提出的工作文件（A/CN. 10/1992/WG. II/WP. 1); 

"(h)印度提出的工作文件（A/CN. 10/1992/WG. II/WP. 2); 

"(i)埃及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992/WG.II/WP.3)； 

"Ü)印度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992/WG.II/WP.4)； 

"(k)印度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992/WG.II/WP.5)； 

"(1) 主席的文件(膚.10/1991/WG.II/CRR1)； 

"(m) 主席的文件(A/CN.10/1991/WG.II/CRP.2)； 

"(n) 会议室文件(A/CN. 10/1992/WG. II/CRP. 1)； 

"(o) 决定记录(A/CN. 10/1992/WG. I I/DEC.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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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工作组由印度普拉卡什*沙大使担任主席，于199 2年4月22日至5月7 

曰举行了 9次会议。政治事务部裁军事务厅詹尼弗‧麦克比女士担任工作组秘 

书。主席并于此期间进行了非正式协商。 

" 4 .主席在第1次会议开始时作了介绍性说明。 

"5.工作组在1992年4月23日第2次会议上，决定以裁军审议委员会1991 

年会议上工作组主席提出的以下四个协议的议题（载于A/4 6 / 4 2 ) ,为其工作基 

础： 

" 1 .核裁军进程同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 2 .审查核裁军进程中所采取的步骤； 

" 3 .加强核裁军进程、必要条件以及所需的机制； 

" 4 .联合国系统在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的核裁军进程方面所起的作 

用。 

" 6 .工作组在其第2次会议上又决定，工作组将对头两个议题进行讨论， 

而一个向所有有兴趣的会员国开放的核心工作组则审议拟订在项目3下讨论的 

具体项目；工作组的报告结构将按这四个议题以及可能在这些讨论中审议拟订 

的副标题编写并提出；第二工作组在1992年会议中将尽可能讨论各项议题，其 

工作还将在1993年会议期间继续。 

" 7 .关于四个议题的辩论非常活跃并且富有建设性。国际气氛的改变， 

为工作组提供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可以交换对议程项目下各种广泛问题的意 

见和看法。虽然对主要实质性问题继续有分歧意见，但对具体问题的集中注意， 

为工作组最后一年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力。 

" 8 .在讨论过程中，工作组对四个议题作了进一步的审议拟订，工作组希 

望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下届会议上可能就议程项目5的一份文件达成协商 

一致意见。对四个议题的审议拟订工作帮助确定了工作组可能希望在今后加以 

集中注意的一些方面问题。工作组希望四个议题下的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应能 

使工作组在其下届会议上致力于建立取得在其最后文件中将于反映的协商一致 

意见。会议上提出的大量的工作文件和作出的说明，不仅表现了会员国对核裁 

军问题的高度关心，而且将对工作组明年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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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附于本文件后（附件二）的审议情况并非详尽无遗。本清单并不损害 

任何代表团对未列清单项目进行讨论的扠利；清单开列顺序不表示有任何优先 

次序之分，也不影响任何代表团的立场。 

" 1 0 .工作组在5月 7曰第9次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向裁军审议委员 

会提出的报告。 " 

3 0 .第三工作组关于议程项目6的内容如下： 

"第三工作组关于议程程顶目6的报告 

"1.裁军审议委员会1991年12月3日第162次会议遵照大会第46/38A号决 

议决定设立笫三工作组，讨论关于〃在全球安全范围内采取的区域性裁军方 

式"的议程项目6。 

" 2 .笫三工作组就这方面的工作收到下列文件： 

" ( a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在全球安全范围内釆取的区域 

性裁军方式的工作文件（A/CN. 10/149 )； 

" ( b )奥地利提出的在全球安全范围内采取的区域性裁军方式的工作文 

件(A/CN.10/151); 

" ( c )中国提出的中国关于在全球安全范围内采取的区域性裁军方式的 

基本立场的工作文件（A/CN. 10/152)； 

" ( d )厄瓜多尔提出的在全球安全范围内釆取的区域性裁军方式的工作 

文件(A/CN. 10/153); 

" ( e )荷兰以欧洲经济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的名义提出的区域裁军和全 

球安全：在全球安全范围内采取的区域性武器管制和裁军方式的 

要素的工作文件(A/CN. 10/154), 

" ( f )巴基斯坦提出的在全球安全范围内釆取的区域性裁军方式的工作 

文件(A/CN. 10/158); 

YgJ澳大利亚提出的裁军和全球安全之间关系、区域裁军和武器管制 

倡议的原则和指导方针的工作文件(A/CN.10/162)； 

" ( h )南非常驻代表提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内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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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裁军进程和在全球安全范围内的区域裁军的工作文件（A/CN. 

10/167)； 

" ( i ) 古巴提出的在全球安全范围内采取的区域性裁军方式的工作文件 

(A/CN.10/168)o 

"3. 第三工作组由秘鲁 R i c a r d o L u n a 大使和他的代理 J a v i e r 

Paulinich先生担任主席，从1992年4月22日至5月8日共举行了9次会议。政治 

事务部裁军事务厅林国炯先生担任工作组秘书，Ca r o l y n Cooper女士担任副秘 

书。工作组主席在此期间还进行了一些非正式协商。 

"4. 4月20日，工作组第1次会议决定将载于A/46/42号文件附件三的裁军 

审议委员会199 1年会议第三工作组的主席文件作为进一步审议这项问题的基 

础，同时考虑到就此提出的其他新提案。 

"5 .在同次会议上，工作组同意以按步就班的方式开始审议这项问题，并 

集中力量讨论该文件五项专题中的头两项专题。该文件的五项专题分别为： 

( 1 )区域裁军和全球安全与军备限制和裁军之间的关系；（ 2 )原则和指导方 

针；（3)途径和方法；（4)机构和模式；（5)联合国的作用。 

" 6 .对头两项专题进行广泛审议后，主席在不影响各国代表团立场的情 

况下向工作组提出了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均作为附件附于本文件内（A/CN.10 

/1992/WG. 111/CRP. 2/Rev. 1和A/CN. 10/1992/WG. 11I/CRP. 3/Rev. 1,见附件三和 

四）o 

"7. 5月8日，工作组第9次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提交裁军审议委员会 

有关议程项目 6的报告。 " 

31 .笫四工作组关于项目7的报告内容如下： 

"第四工作鉬关于顶目7的报告 

"1. 1991年12月3日裁军审议委员会第162次会议通过其1992年实质性会 

议的临时议程、并决定按照大会第46/38A号决议的规定，设立第四工作组处理 

题为"科学技术在国际安全、裁军和其他有关领域中的作用"的议程项目7。 

" 2 .第四工作组的面前有下列有关其工作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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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阿根廷和巴西提出的工作文件（A/CN. 10/145), 

"(b)印度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47)； 

"(O 中国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50)； 

"(d)荷兰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12成员国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 

155), 

"(e)哥伦比亚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56), 

〃(f 〉奧地利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59)； 

"(g)加拿大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63), 

"(h)葡菊牙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提出的工作文件（A/CN. 

10/165)； 

"(i)哥伦比亚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69)； 

"(j)加拿大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70)； 

"00 巴西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171)； 

"(1)提交1991和1992年第四工作组的工作文件汇编A/CN.1992/WG.IV/ 

CRP.1), 

"(m)加拿大提出的讨论文件（WG. IV/INF. 1)。 

" 3 .工作组会议由尼日利亚伊米卡.阿约‧阿齐基维大使担任主席，自 

1992年4月22日至5月8日共举行了 10次。裁军事务部的萨米•库姆‧布奥先生 

和露西*韦伯斯特女士担任工作组秘书。与工作组的非正式协商也由主席和他 

邀请的加拿大佩吉.梅森大使主持。 

" 4 .大家铭记工作组是第二年审议这个项目，同意就去年会议查明的本 

项目的四个实貭方面的每一方面进行层次分明的辩论，即： 

" 1 .科学和技术发展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 2 .科学和技术促进裁军； 

" 3 .科学和技术在其它有关领域中的作用， 

" 4 .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等技术的转让。 

同时，许多人认为进一步集中审议这个工作可能是促进制订具体建议所需 

要的。从讨论的现阶段看，工作组的活动最好是集中于报告所列的重要有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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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可能的话，设立短期工作小组来加速此后的工作。 

" 5 .关于分项 1，工作组继续辩论科学和技术发展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各不同方面问题。大家确认国际安全本身取决于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军事领 

域多重因素。大家共同认为，科学和技术本身应视为中性，应该促进它们用于和 

平目的。有人又说，科学和技术用于军事目的方面质 i的改善对国家安全可 ' 

有正负两种影响。在这方面，许多人认为质量性的军备竟赛是人们严重关切 

的问题，为解除这种关怀必须进行包括多边努力在内的具体步壤。有人认为， 

集体审议促使全球安全情况变得更复杂和不稳定和找寻核查方法更加困难的破 

坏科学和技术发展固有潜能，如果妨碍研究和发展的平静活动，应是一项迫切的 

共同工作。有人说，科学和技术大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举可能积极影响 

些人对改良武器，特别是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表示关切。另有些人认为进行 

政治判断是决定使用科学和技术促进国际安全方面的关键因素。有人也说，必 

须解决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等技术的转让。最后，大家同意，按照《联合国宪聿》 

和普遍同意的国际法原则将科学和技术用于合法的国防目的是可以接受的。有 

人回頋，1991年本分项提出的工作文件是印度提交的（A/CN.10/147和中国提交 

的(A/CN. 10/150)。哥伦比亚提出的一份新工作文件（A/CN. 10/169)有一部分 

也针对分项1。 

" 6 .关于科学和技术促进裁军的分项 2 ,工作组深入辩论，特别是对科学 

和技术在执行裁军协定领域中可能起的积极作用这个大问题。查明与裁军有关 

科学和技术所适用的领域，特别是武器处置、军事改装和裁军协定的谈判和核 

查方面已取得进展。而且，加强这方面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得到确认。讨论期间 

也愈辩愈明的是，取得有效执行裁军协定所需的裁军有关技术是特别有关的。 

大家普遍同意，应加紧努力制订本分项的具体建议。在这方面，有人指出，中S 

(A/CN. 10/150)、荷兰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A/CN.10/155)和奥地利 

(A/CN 10/159)及加拿大(A/CN. 10/163)于1991年提出本分项的工作文件。1992 

年，葡萄牙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A/CN.10/165)和加拿大(A/CN.10/ 

170〉提出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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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关于分项3，工作组回头讨论科学和技术在其他有关领域的作用。有 

些人特别参照1991年A/46/364号文件所载题为"策划军事活动所分配的资源可 

能用于保护环境的民间工作"的联合国研究报告，对军事技术用于有关保护环 

境的用途表示意见。有人指出，其中若干结论和建议可能与工作组工作有关。 

讨论期间也处理了利用目前用于军事目的的科学和技术资源促进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问题。有人指出，奥地利19 9 1年在这个分项目下提出了 一份工作文件（A/ 

CN. 10/159)，并且哥伦比亚在1992年提出的工作文件（A/CN. 10/169)大部分同这 

个分项目有关。 

" 8 .关于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等技术的转让的分项4，工作组继续审议阿根 

廷和巴西寻求有关管制敏感性技术的国际转让普遍可以接受的国际准则或指导 

方针的提议。从这个角度，工作组确认了扩大多边对话的必要性。大家进一步 

同意，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等技术的转让的准则或指导方针应考虑到维持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合法需求，同时也应确保这些准则不会妨碍为和平用途而取得髙等 

技术产品、服务和专门知识的机会。 

" 9 .继工作组审议之后，主席出于他本人的主动而且在不损害各代表团 

所持立场的情况下回顾，除别的以外，已提出的意见如下。 

- 有人说，这种对话的目标之一是在确保安全与发展的范围内促进 

国际合作，同时又防止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等技术转换为非法目的 

的危险性。 

- 又有人说，一些供应国个别或彼此协商在这方面采取的出口管制 

措施是旨在履行不转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有关设备和技术的 

现有法律文件的义务，从而协助加强国际安全。 

- 有些人表示，虽然关于技术转让的对话值得欢迎，但是这方面的倡 

议不应减弱、背离或排挤目前效果彰著、制止扩散的现有有力安 

排。有人说，所有国家应支持现有协定和其他管制安排，并欢迎和 

鼓励加强参与。 

- 有人又从这个方面说，目前的管制方法可能必要，但不完备，而且 

为了增强其效力，这些方法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所有国家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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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有人要求努力增加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等技术转让的透明 

性。有人说，诸如不歧视、公平、可断定性、有效性和利益及责 

任的相互性将有助于接受影响敏感性技术转让方法的合法性。 

- 有人也说，管制技术出口方面所釆取的任何措施应该多边谈判和 

商定。不然的话，有人说，它们常带有歧视性，而且专断，可能会妨 

碍一些国家的安全。有人又说，没有得到多方认可和同意而制订 

的管制办法不算合法，也不为任何一方接受。 

- 另有一些人说，因为可能通过的任何准则和标准的效力主要取决 

于它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寻求管制敏感性技术转让的普遍可以接 

受的准则或指导方针的问题应该进一步审议。征求供求两方面尽 

可能有最多的国家遵守似乎是必要的。虽然关门方法的明订宗皆 

可能不同，但是这些方法可能引起妨碍发展中国家取得最先进技 

术的机会，特别是在它们认为贸易和发展方面具有关键性的领域 

以及技术改进和新技术和刚出现的技术方面。 

- 有人也指出，所有国家在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高等技术 

方面的合法国际交流，进而积极影响国际贸易及经济和社会发展 

方面都有重大利害关系。 

- 另外，有些人认为应有保证转让和利用仅供和平或合法国防目的 

的双用技术的良好办法。从这方面，有人建议改进和发展双边、 

区域或双边方法的国际合作机制。 

- 有人对工作组明年会议的工作进一步集中审议本分项方面继续得 

出进展表示关心。 

- 有人回顾阿根廷和巴西(A/CN. 10/145)、印度(A/CN. 10/147)、中 

国（A/CN.10/150)于1991和1992年以及阿根廷和巴西(A/CN.10/ 

171)在1992年就本分项目提出了工作文件。此外，加拿大提出了 

一份讨论文件(WG. IV/INF. 1)。 

" 1 0 .工作组在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它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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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2号》（A/46/42) 

1990年4月27日靡-10/137 。 

大会笫S~10/2号决议。 

《大会正式记录，笫四十六届会议，补编笫27号》（A/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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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指导方针和建议 

1. 为了设法增加军事事务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并加深理解军备竟赛各方面以 

及违反合法安全需要而进行破坏稳定的军备囤积的危险性，从而促进在有效的国际 

控制下加速达成全面彻底裁军目标，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铭记联合国《宪章》的 

各项条款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第S-10/2号决议）的有关段落；照顾到委员会1988年实质性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 

过的关于适当类型的建立信任措施以及在全球或区域范围执行这些措施的指导方 

针，并考虑到大会有关各项决议，兹就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拟订了下列指导方针。 

目标 

2. 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虽然本身不是目的，但通过一段时期的灵活进程 

可能除其他外，对下列方面会有作用： 

- 鼓励军事情况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以建立信任，提高互信，减缓紧张，促 

进特定的裁军协定和其他具体裁军措施； 

- 促进限制、裁减、消除军备的进程和裁减军力，以及核实这方面所承担 

义务的遵守情况； 

- 协助各国确定适当的国防能力所需的足够军力和军备水平； 

- 提高对军事活动的预测程度以及避免危机和减少有意或无意的军事冲突 

危险，其方式是防止可能导致或加速这种危机的危险错误或误解； 

- 推动公众彻底理解和讨论有关裁军及与安全有关的问题； 

从而加强全球和地区范围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在尽可能最低水平的军备下为所有 

国家提供不因此而减损的安全。 

删 

3. 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均应完全信守《联合国宪章》。《宪章》笫一和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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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所载的宗旨和原则与提供军事情况客观情报的事项尤其有关。 

4 .各国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有关的行动应遵守下列规则： 

- 各国均有提供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责任和取用这种资料的杈利； 

- 提供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所根据的应是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其中包 

括武装干涉和其他形式的干涉； 

- 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应在符合国家安全和有关协定的规定下尽量向各国 

公众提供； 

- 考虑到所有国家均有提供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责任，那些拥有最 

大 i和最精密武库的国家更有责任提供情报； 

- 促进全球和区域范围军事情况方面的开放性和透明度的措施，应考虑到 

所有国家以合法安全需要和在尽可能低水平的军备下安全不受减损的原 

则； 

- 在区域范围提供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应参照促进开放性和透明度所需的 

实际情报水平，考虑到每一特殊区域的具体特性，稳定程度和政治气侯， 

以便加强信任和稳定； 

- 各国军事活动的一切领域、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或其军备，不论在其本 

国领土、其他国家领土或在其他地方，包括外层空间或公海，都可以考虑 

提供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包括关于核武器、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和酌情关于常规武器的客观情报； 

- 各国应通过本身主动进行的协商，参照其具体情况和政治、军事和安全 

条件，促进关于交换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实际措施； 

- 凡采取与军亊情况的客观情报有关的适用措施时，均应适当考虑到大会 

：量、范 

围和质量上均应符合締约各方确定的目标。应在互惠的基础上提供精 

确、可比较的数据，如締约方认为有必要，可加以核实； 

根据具体安排获得的情报得限制仅由参加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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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开放性和透明度的措施可以是单边、双边或多边、分区性、区域性 

或全球性的，并可利用联合国的潜力； 

这类措施应配合建立信任、促进裁军和加强安全的各种努力一并进行； 

提供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是一个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它能够促进 

有关国家间政治气候的改善，反过来又因后者的改善而加强信任。 

范围 

5. 

度的可能范围很大，可以广及整个军事领域。每一项具体情报的提供或交换的规模 

取决于寻求的目标，并应由有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根据上述原则通过协商确定，必要 

时可以协议加以调整。 

机制 

6. 应该按照上述原则通过一些机制来促进在联合国系统内外全面和公平地提 

供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以实现上述目标。 

7. 联合国应特别通过以下方法促进提供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 

一 裁军审议委员会拟订的有关准则和其他建议； 

- 收集和公布会员国按照其标准的报告制度或今后可能改进的制度所提供 

的关于军事预算的情报； 

- 维持联合国常规军备登记册； 

- 联合国按照大会决议进行的各项研究； 

- 联合国促进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的有关活动； 

- 在裁军研究所主持下从事的研究； 

- 按照有关决议的规定管理适当的数据基，并在会员国要求时，提供咨询服 

务。 

此外，在当事方要求时，并视适当资源的有无，联合国可按照关于《生物武器公约》 

已经采取的方式，在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多边条约方面帮助数据的收集和散布。 

8. 裁军谈判会议可按照其议事规则，通过其成员议定的措施发挥重大作用，促 

-19 -



进提供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 

9 .也应该利用单边措施以及双边、分区性、区域性和其他多边安排来提供关 

于军亊情况的客观情报。 

建议 

10. 鉴于上述的目标与原则，并为了增强各国安全，兹提出下列建议供委员会审 

议。 

11. 联合国军事开支报告标准制度巳经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参加国，应该继续实 

施，并可在全球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以提供关于这种开支的客观和全面可比较的情 

报。 

12. 应该根据大会有关决议及向会员国推荐的其中列述的程序，采用并进一步 

改进联合国常规军备登记册。 

13. 同时，各国根据可适用的现有协定和在适当论坛内采取实际措施，通过提供 

包括关于核武器、其他大规模毀灭性武器、有军事用途的高级技术转让、进出口常 

规军备、军事储备、通过本国生产获得的军备以及有关政策在内的客观情报，来增 

加军事情况的开发性和透明度。 

14. 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应考虑制订彼此之间自由达成的安排，以促进情报的 

直接流通与交换。 

15. 大会应考虑设立专家组，研究确保各国供应的数据更加可以比较的方法和 

手段。通过关心的会员国之间关于统计方法的情报交换与合作也可以促进更加可以 

比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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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内以消除武基 

为目标的核裁军进程 

1. 第二工作组在题为〃核裁军进程同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 

议题下，除其他外，审议了以下各点： 

- 通过遵守《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及国际法规定下的其他义务，达致 

和平与安全； 

- 限制武器和裁军、特别是关于核武器方面，作为达致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重要手段； 

- 重新肯定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最后目标； 

- 威慑主义； 

- 不加差别对待的全面的全球不扩散制度； 

- 核武器的可能扩散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 全球和区域裁军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2. 工作组在题为〃审查核裁军进程中所采取的步骤"的第二个议题下，除其 

他外，审议了以下各点： 

-《中导条约》、《核武器会议条约》和其后俄罗斯联邦和美国所采取 

关于裁减核武器的单边和双边行动和步骤； 

- 欧洲经济共同体两个核武器国家对它们一些核武器方案的单边裁减； 

- 俄罗斯联邦暂停核试验，-

- 法国决定暂停其1992年核试验； 

- 中国加入《不扩散条约》和法国决定加入《不扩散条约》； 

- 南非最近加入《不扩散条约》及其与原子能机构的保陣协定，以及南 

部非洲其他国家加入《不扩散条约》-

一 在俄罗斯联邦成立国际科学和技术中心。 

3. 工作组在题为〃加强核裁军进程、必要条件以及所需的机制〃的第三个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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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下，审议了以下各点： 

(1) 不扩散各个方面，包括除其他外以下各点： 

- 全面禁止核试验， 

- 无核武器区； 

-禁止生产武器用途的裂变物质； 

-禁止生产、试验和发展新的核武器； 

-加强《不扩散条约》及其他类似文书/加强保障制度； 

-禁止在外空试验、发展、部署和贮存核武器， 

-确保现有核武器的安全转移。 

(2) 消除核武器，包括除其他外以下各点： 

-在有时间限制的框架内销毁所有海、陆、空发射的核武器； 

- 销毁次战赂系统； 

-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 

-核武器无害环境和生态的处置。 

(3) 建立信任措施，包括除其他外以下各点： 

-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 

- 不使用核武器公约； 

-擻除部署国境外的战赂核武器； 

- 防止核战争； 

- 透 明 度 。 

4 .工作组在题为 "联合国系统在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的核裁军进程方面所起 

的作用"的第四个议题下，除其他外，审议了以下各点： 

(1) 加强的联合国的作用，以： 

-拟订限制武器和裁军的准则和基本原则； 

-审议达到国际社会在核裁军方面的目标的方式方法， 

-支持限制武器协定，以及适当时谈判核裁军领域的国际文书， 

(2) 加强的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谈判机构的作用。 

(3) 加强的原子能机构的作用。 

-22 -



附件三 

全球安全范围内的区域性裁军方法 

主席提出的文件 

一 、 区域裁军和全球安全与军备限制和裁军之间的关系 

1. 区域和全球裁军方法相辅相成，两者均应同时实行，以便促进区域和国际和 

平与安全。 

2. 区域裁军方法是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努力的关键要素之一。 

3. 全球一级的有效裁军措施，特别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棋毀灭性武器方面的 

裁军措施对区域裁军努力具有积极的影响。 

4. 任何区域措旄都应考虑到区域安全与整个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 

5. (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区域和区域间协定也都有利于区域和全球安全。） 

(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区域和区域间协定也应加强全球安全。） 

(军备控制和裁军、核不扩傲和建立信任的区域协定（会）有助于区域和全 

球（两者的）安全。） 

(涉及不同区域的限制军备和裁军协定增进全球安全，应予以鼓励。） 

建议新的一段。 

(区域裁军方法应有助于达成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议定的 

全球裁军目标和优先事项。） 

二、 原则和指导方针 

1 .任何区域安排或措施都应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和原则，并应符合国 

际法和国际条约，包括所有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领 

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干预和不干涉其他国家内 

政多国际边界不可侵犯；国家单独防卫和集体防卫的固有杈利，以及和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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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争端。 

( 2 .应在所有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的基础上，由该地区各国充分参与由区域自 

己达成区域裁军协定。 

3. 任何区域裁军措施都应该以有关区域各国之间自由达成的安棑为基础。该 

区域各国应自己界定这些措施适用的区域以及确保其区域安全的适当和具 

体条件。 

4. 任何区域截军方法都必须顾及该区域的具体情况和特点。 

5. 全面政治（和平）解决区域冲突（和争端）（是(缓和紧张局势和促进）（旨在促 

迸）H将有助于）实现区域和平、安全和稳定以及军备限制和裁军的（最基 

本因素之一）（一个重要因素）。 

6. 区域裁军措施应以（最低军备水平）在所有参加国（平等和）安全不受减损的 

基础上有助于增迸区域内的稳定。这些措施不应该对该区域内外的国家产 

生有窨的影响。 

7. 区域裁军方法应该优先消除对稳定最具破坏力的军事能力和不平衡状况。 

立信任。 一 、 . 一 ' J 丄 、 、 " _ 、 - . 、 

(区域一级的裁军措施将有助于加强在区域各国之间建立信任。） 

9 .各国在作出区域裁军努力时，应该注意防止扩大或转变军事不平衡状况和/ 

或将紧张局势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其他地区。 

10. 应该实施区域安全安徘和裁军措施，以期在最低的军备和军队水平上加强 

安全。 

之二.区域内防止大规模毀灭性武器扩散的区域安排或双边安排将有助于区域和 

国际和平与安全。 

11. 区域裁军措施应该力求处理与有关区域的具体条件和特点有关的军备限制 

和裁军的所有方面。 

12. 存在严重紧张局势以及军备程度较高的区域应该（率先締结和实施）（争取 

缔结和实施）裁军协定，通过公平（和均衡〕裁减武装部队，在区域建立相互 

可以接受的军事均势，确保所有国家在最低的军备和武装部队水平上，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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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和）不受减损的安全。 

1 3 .区域裁军协定应有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14.尊重和平利用海洋的原则对促进区域裁军方法至关重要。） 

(尊重和平利用海洋的原则将有利于（促进）区域裁军方法。） 

(15 .防止把军备竟赛扩大到外层空间应可促进区域裁军方法。） 

16. 区域各国在考虑到有关区域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区域所 

有国家的安全而）自由达成的关于透明度和公开性的区域（裁军）协定，对 

(促进）在区域军备限制和裁军方面取得进展关系重大。 

17. 在提出区域裁军倡议和达成区域裁军协定时，得到区域外国家（特别是核武 

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大国）的尊重至关重要（将有助于促进区域安全）。 

(区域外国家应该尊重有利于（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所有区域裁军协定，不开 

展妨碍执行这些协定的任何活动。） 

18. 适当的核查措施应该确保有效遵守区域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 

19. 尽管一个区域的安全安排可能对其他区域有指导意义，但鉴于地区与地区 

的条件和特点不同，因而不一定适用于其它区域。 

20. 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合作可以促迸加强区域安全和稳定的努力。 

关于合‧并的]建议 

(区域裁军协定应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合作，以期加强区域安全和穗 

定） 

有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促进加强区域安全和稳定的努力。） 

关于亲斤原贝H的]建议 

(应该以公平、合理、全面和平衡的方式作出区域裁军努力。） 

(区域裁军措施应该处理国际军火转让问题，包括非法军火贸易，以期减少 

其对区域和平与安全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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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全球安全范围内的区域性裁军#法 

主席提出的 I t件 

一 、 区域裁军同全球安全与军备限制和裁军之间的关系 

1. 区域和全球裁军方法相辅相成，两者均应同时实行，以便促进区域和国际 

和平与安全。 

2. 区域裁军方法是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努力的关键要素之一。 

3. 全球一级的有效裁军措施，特别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的 

裁军措施对区域裁军努力具有积极的影响。 

4. 任何区域措施都应考虑到该区域的安全和整个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 

5. 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区域和区域间协定应加强全球安全。 

现 议 定 的 全 球 裁 军 目 标 和 优 先 事 项 。 ' ' 

二、 原则和指导方针 

7. 任何区域安排或措施都应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并应符合国 

际法（和国际条约），包括所有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 

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干涉和不干预他国内 

政；国际（边界）（疆界）不可侵犯；各国单独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和平 

解决争端以及各国人民的自决权。 

8. 由有关地区各国（之间）（充分参与）达成区域裁军协定。该区域各国应自 

己确定这类协定适用的区域，以及为它们的区域安全确定适当和具体的条 

件。 

9. 任何区域裁军方法都必须考虑该区域的具体情况和特点。 

10. 全面和平解决区域冲突和争端是促进区域安全和稳定的一关键要素。 

11. 区域裁军措施应以最低军备和武装部队水平在所有参加国安全不受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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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有助于加强该地区内的稳定。这些措施不应对这些措施适用的 

地区外的国家带来有害的影响。 

12. 区域裁军方法应优先消除最具破坏力的军事能力和不平衡状况。 

13. 

以建立信任。 

14. 各国在作出区域裁军努力时，应注意防止扩大或转变军事不平衡状况和 

(或）将紧张局势从一个地区转移至其他地区。 

15. 区域内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的区域安排或i边安排将有助于区 

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16. 存在严重紧张局势以及军备程度较高的区域应特别设法締结和实施裁军 

协定，在该区域内建立相亙可接受的军事均衡，确保所有国家在最低军备 

和武装部队水平上使安全不受减损。 

17. 实行区域裁军协定所腾出的资源可使军事开支减少，（酌情有助于）（可适 

当地帮助）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促进加强区域安全和穗定的努力。 

18. 区域各国之间多方面合作，尤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合 

作，将有助于加强区域安全和稳定。 

19. ((在）（在任何情形)适用时，区域裁军方法(将）（可）从尊重和平使用海洋 

和外层空间获得好处。） 

或 

(任何区域裁军方法必须尊重，并酌情促进唯有在和平和非军事情况下使 

用外层空间以及海洋、海床及其底土。） 

20. 透明度和公开性有助于在区域军备限制和裁军方面作出进展。 

21. ( (要使区域裁军协定的措施切实有效）区域外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区域裁 

军协定。）（区域外国家应该尊重有助于（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一切区域裁 

军协定，并不釆取有害这些协定的实施的任何活动。） 

22. 核查措施应酌情确保有效遵守区域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 

23. 尽管一个区域的安全安排可能对其他区域有指导意义，但鉴于区域与区域 

的条件特点不同，因而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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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公平、合理、全面和均衡地推行区域裁军努力。 

区域裁军努力也应酌情注意非法军备贸易，以期根除其破坏区域和平与安 

全的影响（并遏止毒品贩运、恐怖主义和颠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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